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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市飼主應檢附下列文件，通知本處辦理不擬繼續飼養動物之收容：

    （一）飼主之身分證明文件。

    （二）動物之寵物登記證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及動物照片。

    （三）動物如為本市公告對狂犬病有感受性之寵物，並應檢附動物狂

          犬病預防注射證明文件。

    （四）動物如為動物保護法之特定寵物，並應檢附特定寵物絕育或申

          報免絕育相關證明文件。

    （五）通知日前十四日內動物病歷摘要及血液檢驗證明書。

    （六）臺北市不擬繼續飼養動物讓渡公告申請書。

    （七）臺北市不擬繼續飼養動物申請書。

    前項第五款之通知日為文件齊備之日。

四、前點案件經本處檢視應檢附文件齊備後，應先由動物之家將待讓渡動

    物照片刊載於「動物讓渡專區」四十五日，供有意飼養之民眾瀏覽及

    辦理轉讓登記。


